	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(2025年度)

	项目名称
	学校和养老机构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工作

	主管部门
	207_枣庄市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单位名称
	枣庄市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年度预算资金总额：
	32

	
	其中：财政拨款
	32

	
	其他资金
	0

	绩效目标
	通过开展学校和养老机构互联网+明厨亮灶工作，预计完成抽检40次，实现提高成品油、车用尿素化肥、农膜、农机等抽样检验的公信力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。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绩效指标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工作经费
	≤32万元

	
	
	
	平均抽检费用
	≤6250元/次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抽检次数
	≥40次

	
	
	质量指标
	抽检完成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抽检完成并公布检验结果时间
	2025年12月31日前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升成品油、车用尿素化肥、农膜、农机等抽样检验的公信力
	提升

	
	
	可持续发展影响指标
	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
	保障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90%


